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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屆政府須檢視自資高等教育資助模式 

香港過去五年的教育開支佔總公共開支的比例，由二○○○/○一年的百分之十

九點二，跌至二○一五/一六年的百分之十六點七。在佔 GDP 百分比方面，在

二○一五/一六年為百分之三點四一，遠比 OECD 成員國的平均值百分之四點六

五為低。這反映港府對教育的承擔不足，也遠未符合國際標準。香港有龐大的

財政盈餘儲備，應作更長遠大膽的社會投資，而當中教育是重點之一。近年教

育問題因欠缺政策與資源投入而積壓不斷，亟須下屆政府回應改善。 

在香港，非牟利自資學位頒授院校的重要，一直未受到應有的重視，政府政策

與資源落後於整個形勢與環球趨勢，也是香港作為地區教育樞紐的一個諷刺和

缺憾。八大公校獲政府直接資助每年達二百多億元，而十所自資院校卻沒有任

何直接資助，只有部分自資學生得到學費輔助，這個差距明顯失衡缺乏公平，

政府曾提及的公私營雙軌發展模式有待急起直追。 

最近特首公布的《施政報告》及財政司司長發表的《財政預算案》在高等教育

範疇上有兩項新猷，獲教育界歡迎。其一是宣布將「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

畫（SSSDP）」恒常化，由原來每年的一千個名額增加至三千個，資助更多中

六畢業生入讀與新興行業有關指定自資院校學士課程（如文化創意、媒體與設

計、資訊科技、檢測認證、旅遊酒店管理、供應鏈管理、護理、保險精算

等）。另一項措施是撥款五億元，推行第七輪配對補助金計畫（MG7），支援

多所自資院校籌款，開拓經費來源。 

另外，有特首參選人早前亦在政綱中承諾檢視教育政策和大幅增加經常教育開

支最少五十億元，包括資助更多高中畢業生升讀自資院校學位課程。 

筆者認為這些新猷及其他現行資助政策，確已有助提升自資院校的發展，但這

些院校在資源方面仍困難重重，持續健康發展急需政府扶助。 

自資院校面對資源困難與教育公平 

為大部分達標的中六畢業生提供高質素的本科教育機會，是政府的基本責任。

大學本科教育在香港主要是公益事業，非牟利自資院校負有公共責任照顧社會



利益，目前協助政府提供額外每年近萬個認可學士學額，大幅提升適齡入學率

與教育公平。 

這些自資高等院校（大部分為私立）的設施、師資、收生成績、師生比、課

程、教學、畢業生出路與質素保證機制，均受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

（HKCAAVQ）嚴格評審及監察。私立自資院校比公帑（UGC）資助院校（公

校）有更多的自主、靈活和創新，更着重優質小班教學與學生個人發展。自資

院校能補充公校一些偏差不足，令香港高教的長遠發展更多元化、平衡與可持

續，也給學生家長一個不同的優質小型博雅教育模式選擇。部分私校的壯大並

正名為大學，也可為公校帶來衝擊和良性競爭。 

由於優質本科教育的成本高昂及本地學生的經濟能力有限，因此不能成為產生

經濟回報的投資，自資院校短期內也難自負盈虧。面對自由市場競爭，自資院

校不能以純市場方式營運，需要政府在發展初期給予政策和財政援助。 

自資院校最大的啟動問題是土地及校舍建設資金。自資院校發展初期很難全數

負擔發展的費用。政府在此已作出帶領推動作用，包括近年向認可非牟利辦學

團體撥地、提供啟動免息貸款以興建或擴建校舍，以及不定期的籌款配對補助

金計畫。但建校免息貸款必須於樓宇落成後十年內攤還，這對院校造成沉重財

政負擔。政府應考慮對這些院校作出一次大幅減免其貸款金額或對沖補助。 

由於缺乏政府經常資助，要投放大量資源以維持設施、師資與教學質素，自資

院校需要收取相對政府 UGC 資助公校較高的學費。現時公營院校每年學費約為

四萬二千一百元（政府另資助院校每名學生約二十多萬），自資院校學費平均

約為七萬多元。後者學生要多付三萬多元，但學費收入往往仍未能收回總單位

成本。入讀自資院校的學生大部分來自基層家庭，雖自資學生可申請政府助學

金及低息貸款，但收取過高學費會嚇怕學生及家長，因此也難大幅增加學費。

自資院校需要大幅倚賴外間捐贈，以支付校園的巨大資本投資，提升教研設施

與質素，以及發放獎助學金。由於香港自資院校起步遲歷史短（大部分成立於

二○○九年或之後），成就、聲譽仍有待提升，加上欠缺龐大舊生網絡支援，

外間籌款不容易。 



面對比公校收取較高學費、近年中六生源續跌，以及私校招收內地學生的限

制，一些自資院校正面對生源與資源困難，舉步維艱。除現有的起動免息貸

款、質素提升補助金（QESS）、研究項目經費資助、自資專上獎學金及

SSSDP，政府應實質地採取更多措施以支援私立自資院校的初期成長。《施政

報告》兩項新資助措施只能稍緩苦況，但乃不足夠。 

SSSDP 應轉為資助所有自資學生 

SSSDP 是有限、針對性的學生資助計畫，旨在為較殷切人才需求的特定行業培

育人才。該項計畫反映政府對自資院校質素與貢獻作出肯定，可鼓勵院校多開

辦成本較高的學科，也增加社會人士對自資學士課程的認受。但此計畫有局

限，希望這只是政府資助自資學士學生的第一步，將來能以學券或買位方式擴

展至資助所有學生，確保教育公平。 

目前 SSSDP 資助只與特定新興行業有關的課程，但社會經濟變得很快，政府人

力需求預測往往有偏差及未能追及社會所需。另外，SSSDP 也會造成「一校兩

制」，分化學生，令人感覺較基礎或傳統的學科不受政府重視，只鼓勵學生修

讀實用學科而輕個人志趣理想，違反了本科博雅教育的精神。筆者建議政府對

SSSDP 計畫作改革，承諾逐漸擴大至所有主修學科（資助額可按學科不同，令

學生只需交公校學費的約百分之一百一十）。換句話說，作為納稅人子女的權

益，符合升讀大學的本地自資學生都應獲學費資助，以取代 SSSDP。但期望政

府不會減少認可私校現有的自主，讓院校向就讀的學生和家長問責。 

一次院校直接資助及其他政策支援 

SSSDP 計畫或學券制未能直接裨益自資院校的營運，筆者向下屆政府提出直接

資助院校的建議，即減免免息貸款還款，以及提供一次啟動補助金，讓自資院

校用於校園資本支出及其他發展支出。同樣地上述建議的原則是政府不會改變

私校的管治與學術自主。 

至於政府年度經常直接補貼，較易影響到私立院校的管治與學術自主，則要小

心考慮。在台、星、馬、澳門等地，當地政府對私立大學有直接的年度營運補

助，按院校的表現及計畫（由百分之五至二十五預算總成本不等）。但世界上

沒有免費午餐，政府對當地這些私校有不同程度的干預（包括管治、校長委



任、生源、學額、學費、學科設置等）。因此，本港私校應衡量自主與營運資

助之間的平衡取捨。 

目前有一些不公平的政策亦阻礙自資院校的發展。筆者建議政府只向私校而非

公校的銜接課程買位（以避免自資院校高年級學生流失到公校）、禁止受資助

大學或屬下單位開辦自資學士課程（除政府歷史原因要求外），以及立例要求

外地院校在港辦學必須通過本地評審等。 

總括而言，香港政府財政盈餘充足，有能力應付上述的社會投資。上述建議的

減免院校貸款還款、啟動期一次補助金，以及資助所有自資本科生等資助措

施，除可減少自資院校赤字及加學費的壓力外，也有助其在初期建立穩健的財

政來源，應付未來發展成為優質私立大學。但要公私營大學的有效結合，自資

院校必須堅持高質素、獨特角色定位、優質管治及財政穩健。政府必須給予更

多的政策支援，而社會大眾亦要加以鼓勵扶助，共同為香港的高教多元創新、

人才質素、社經發展及社會公平而努力。 

恒生管理學院校長 何順文 


